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
应急管理事项办事指南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施的首次申请）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可容缺后补）   原件（一份）
2. 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                             原件（一份）
3. 申请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书                           原件（一份）
4.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原件（一份）
5.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免提交
6.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材料   免提交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证（可容缺后补）             复印件（一份）  
8. 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可容缺后补）   免提交
9.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免提交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许可证。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施的重新申请）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可容缺后补）   原件（一份）
2. 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                             原件（一份）
3. 申请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书                           原件（一份）
4.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原件（一份）
5.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免提交
6.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材料   免提交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证（可容缺后补）             复印件（一份）  
8. 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可容缺后补）   免提交
9.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免提交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许可证。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施的延续申请）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可容缺后补）   原件（一份）
2. 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                             原件（一份）
3. 申请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书                           原件（一份）
4.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原件（一份）
5.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免提交
6.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材料   免提交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证（可容缺后补）             复印件（一份）  
8. 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可容缺后补）   免提交
9.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免提交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许可证。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多项变更）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可容缺后补）    原件（一份）
2. 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原件（一份）
3. 营业执照（可容缺后补）                            免提交
4.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免提交
5. 变更注册地址材料                                  复印件（一份）
6. 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原件（一份）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许可证。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企业名称）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可容缺后补）    原件（一份）
2. 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原件（一份）
3. 营业执照                                          免提交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许可证。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变更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可容缺后补）    原件（一份）
2. 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原件（一份）
3. 营业执照（可容缺后补）                            免提交
4. 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原件（一份）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许可证。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主要负责人）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可容缺后补）    原件（一份）
2. 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原件（一份）
3. 营业执照（可容缺后补）                            免提交
4.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免提交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许可证。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注册地址）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可容缺后补）    原件（一份）
2. 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原件（一份）
3. 营业执照（可容缺后补）                            免提交
4. 变更注册地址材料                                  复印件（一份）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许可证。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第二十七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证机关应当注销其经营许可证:
(一)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被批准延期的;
(二)终止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
(三)经营许可证被依法撤销的;
(四)经营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发证机关注销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或者本机关网站上发布公告,并通报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可容缺后补）原件（一份）
2. 河南省应急管理系统许可证（资格证）注销申请表  原件（一份）
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原件（一份）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决定。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子项名称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首次申请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以下简称批发企业）和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以下简称零售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分别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以下简称批发许可证）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以下简称零售许可证）。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及申请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可容缺后补）原件（一份）
2.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原件（一份）
3. 营业执照（可容缺后补）                               免提交
4. 符合所在地县级安全监管局制定的零售经营布点规划的材料 原件（一份）
5. 主要负责人和销售人员经过安全培训和安全知识教育的材料 原件（一份）
6. 零售点及其周边安全条件说明以及零售点四周照片         原件（一份）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许可证。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职权类别
	其他职权

	子项名称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行政机关

	实施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第二十六条：“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应急预案公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                                    原件（一份）
2. 应急预案                                              原件（一份）
3. 应急预案评审意见                                      原件（一份）
4. 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原件（一份）
5. 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及申请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可容缺后补）原件（一份）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决定。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职权类别
	其他职权

	子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实施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在完成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后15日内，应当填写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连同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重大危险源档案材料（其中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文件资料只需提供清单），报送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及申请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可容缺后补）原件（一份）
2.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                       原件（一份）
3. 辨识、 分级记录                                       原件（一份）
4. 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原件（一份）
5. 涉及的所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原件（一份）
6. 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材料               原件（一份）
7. 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清单         原件（一份）
8.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 措施说明. 检测. 检验结果           原件（一份）
9. 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 评审意见. 演练计划和评估报告 原件（一份）
10. 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                        原件（一份）
11. 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责任机构名称  原件（一份）
12. 重大危险源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原件（一份）
13. 主要设备一览表                                      原件（一份）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决定。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办 事 指 南
	职权名称
	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
	职权类别
	其他职权

	子项名称
	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

	受理地点
	淅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

	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法定时限
	1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咨询电话
	0377-69228875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依据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生产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30日内，将生产的品种、数量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经营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申请材料及材料要求
	1. 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及申请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可容缺后补）原件（一份）  
2.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申请书（第三类） 原件（一份）
3.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原件（一份）
4. 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复印件（一份）
5. 营业执照（可容缺后补）                             免提交
6.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免提交

	办事流程
	（一）企业申请 网上申请：申请人可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注册账号，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按照申请事项要求的材料在线申请。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出具《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现场申请：申请人可在淅川政务服务大厅3楼综合窗口现场提交申请资料。
（二）收件 综合窗口在线或者现场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收件通知单》；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单》。
（三）受理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初步审核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以受理。
（四）审核 受理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的，指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五）决定 受理单位在法定时间内做出行政审批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未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视为批准，做出批准的行政审批决定。
（六）送达 在线送达审批决定后当日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或告知服务对象，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方式送达决定。

	收费依据
	不收费

	投诉电话
	0377-6921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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